土地使用同意書

立同意書人                等     人所有座落於高雄市甲仙區           段         地號(持分       )等    筆土地，同意由                辦理簡易水土保持申報及同意土地作            使用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據。 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附註：
一、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。
二、本同意書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
